
 

1.申請人填寫「醫學研究部精密儀器中
心儀器使用申請表」，填寫申請人基
本資料，院外單位務必填寫與本院合
作之計畫編號等。 

2.申請人填寫申請表格送精密儀器中心
經精密儀器中心負責主管及醫學研究
部主任簽章核可及完成申請手續。 



醫學研究部精密儀器中心使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者姓名 
  

 

單位 
  

 
職稱 

  

 

卡     號 
  

 
E-mail 

  

 

單位主管簽章 
  

 
研究內容及應用之精密儀器 

  

 
與本院合作之計畫編號 

(院外單位務必填寫) 

  

 

使用期限 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使用期限以一年為上限，續借得重新申請** 

    精密儀器中心使用者同意： 

1.使用者以手機掃描每組儀器對應的QR Code，即可填寫使用登記表單並於線上送出資料，未經同意， 

  不擅自更改儀器參數。 

2.遵守儀器使用規則，以維持儀器正常運作。儀器若有損壞，立即告知管理者 

3.維持儀器與實驗室整潔。不惡意佔用儀器與空間 

4.嚴格遵循廢棄物（液）處理原則，不造成實驗室及環境污染 

5.管理者得應實驗需要同意移入相關儀器。移入實驗室之儀器，一律視為公用 

6.除非經過管理者(劉美君, 分機4046)同意，不任意移動實驗室儀器 

7.發表論文須在致謝言註明The technical support provided by Instrument Center of Department of Medical Research of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is gratefully acknowledged 

8.若有違反以上條例經查屬實，醫研部依情節輕重，可隨時取消實驗室使用權 

  

    精密儀器使用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    ___        年  月  日 

    轉譯醫學科主任簽章__________            ______        年   月  日 

    醫學研究部主任簽章________________ _ ___          年  月  日 



一、進入
http://eip.vghtc.gov.tw/index.do?thetime=1409530262072D 



二、至應用程式＞行政＞設備預約 



三、



四、選擇使用時段，請點可預約處 



五、請填妥使用時段、預約事由(使用人姓名,染劑種類,長時

間拍攝須註明樣品容器格式)、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等資料。  



注意事項 

1. 上午8:00以後才可以預約 ，預約使用時間
≦14天 

2. 每個實驗室≦ 2時段(上午8:00-12:00或下
午13:30- 17:30)/月 

3. 7日內有空檔時間， 各實驗室可任意預約
，不受每個實驗室≦ 2時段之限制 

4. 例假日及國定假日暫停使用 

5. 有任何疑問請洽分機4046劉美君 

 


